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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嘉義大學 97 年度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評鑑 

評鑑檢討會議  紀錄 

時間：97 年 11 月 12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4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 

主席：沈副校長再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王麗雯 

出席人員：劉副校長豐榮、丁教務長志權、周學務長世認、陳總務長清田、

侯研發長嘉政、劉院長景平、蔡院長渭水、柯院長建全、邱院長

義源、吳主任瑞紅、沈主任德蘭 

列席人員：張組長育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主席報告（略） 

貳、業務單位報告 

一、本次評鑑單位共 24 單位：技術研究類 14 個、人文社會研究類 10 個，感

謝 13 位評鑑委員撥冗協助進行評鑑作業。 

二、各單位自評表及所提供之佐證資料，如有需要，擬將移至 4 樓第 4 會議

室（營繕組旁）為期一週（11 月 13 日至 20 日止），供各委員撥空參閱。 

三、依本次評鑑作業準備時程表（附件一，頁 3），預定於 12 月 15 日公布評

鑑結果，並將各單位自評表及委員審查結果，彙整成冊，供參卓。 

決議： 

一、評鑑結果彙整後，連同會議紀錄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。 

二、將「績優單位」佐證資料於 4 樓第 4 會議室公開展覽，通知其他附屬

單位（含中心）撥空參閱，供觀摩學習。 

 

叁、提案討論 

※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
案    由：是否召開第 2 次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評鑑審查會議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請各委員審視今日審查進度情形，決議是否須擇期再召開第 2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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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審查會議，以完成評鑑事宜。 

決    議：為提高行政效率，不再召開第 2 次審查會議。 

 

※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
案    由：是否須進行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評鑑-實地訪視乙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依本校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評鑑要點第 6 點規定，請各委員審視

今日書面審查情況，決議是否須進行聽取受評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

報告說明、實地視察、與單位相關人員進行個別或團體訪談等相

關事宜。 

決    議：不進行聽取受評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報告說明、實地視察、與單

位相關人員進行個別或團體訪談。 

 

※提案三 
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
案    由：有關本次評鑑結果績優之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評鑑要點第 7點規定：「評鑑結果績優

之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，擇優獎勵，頒予獎狀乙紙以資表揚」。 

二、績優單位產生方式，是否就評鑑結果擇優錄取，名額為（5取 1 原

則）：技術研究類 3 個、人文社會研究類 2個，提請審議。 

三、評鑑結果如彙整表，請決議績優單位，將頒予獎狀乙紙以資表揚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績優單位如下： 

      一、技術研究類：園藝技藝中心、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、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與材料試驗場。 

      二、人文藝術類：家庭教育研究中心、人文藝術中心。 

 

※提案四 
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
案    由：有關本次評鑑結果應改進之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，提請 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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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   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評鑑要點第 8點規定：「.. 受評單位得

依評鑑報告，提出補充說明..」，是否依本要點將評鑑結果，通知應

改進之附屬單位（含中心），如有疑異，得於一週後內，提出書面

補充資料，彙整後寄送各委員覆核。 

二、另第 9 點規定：「被評定應改進之附屬單位，應提出改進計畫書，

並將其列為下次評鑑重點項目」。 

三、評鑑結果如彙整表，請決議應改進單位。 

決    議：根據各委員綜合評鑑結果，請各評鑑單位依其綜合建議，進行必

要的改進，提供下次評鑑參考。 

 

肆、臨時動議 

一、建議敦聘校外委員 3-5 名。 

決議：納入評鑑籌備會議中研議。 

 

伍、散會（下午 5 時 10 分）。 


